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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應邀電子訊息條例》 (2007年第 9號 ) 
《非應邀電子訊息規例》 (2007年第 108號法律公告 ) 
《 2007年非應邀電子訊息 (修訂 )規例》 (第 225號法律公告 ) 

 
  《非應邀電子訊息規例》 (2007年第 108號法律公告 )(“主體規
例 ”)根據《非應邀電子訊息條例》 (2007年第 9號 )訂立，以補充該條例
第 2部列明的關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的規則。主體規例第 5條規定在商
業電子訊息中必須載有有關訊息發送人的身分及聯絡資料。主體規例

第 6(1)條訂明，第 5條規定提供的發送人身分及聯絡資料 (“相關資料 ”)，
必須兼用中文及英文提供。第 7(1)條規定取消接收選項陳述亦須遵守同
一語文規定。主體規例第 6(2)及 7(2)條就上述的語文規定訂定例外情
況，即如有關訊息的收訊人已向有關發送人或授權發送該訊息的個人

或機構表示相關資料或取消接收選項陳述可僅用中文、英文或另一語

文提供，則容許該等資料或該項陳述可僅用該語文提供。  
 
2.  本規例修訂主體規例第 6(2)及 7(2)條，以 “用任何語文 ”代替 “僅
用中文、英文或另一語文 ”，並加入進一步的例外情況，該等例外情況
容許在下述情況下用任何語文提供相關資料及取消接收選項陳述：有

關發送人或授權發送有關訊息的個人或機構知道或合理地相信，獲發

送該訊息的人是個人，而該名個人在香港以外地方居住及使用該語文

或能夠用該語文溝通；或獲發送該訊息的人是機構，而該機構並非正

在香港經營業務或進行活動及使用該語文或能夠用該語文溝通。  
 
3.  《〈非應邀電子訊息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小組委員會 (“小
組委員會 ”)於 2007年 11月 3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報告 (請參閱立法
會CB(1)345/07-08號文件 )。根據小組委員會報告所載，就發送有香港
聯繫的商業電子訊息而須提供的發送人資料及取消接收選項陳述所訂

的語文規定，電子促銷業表示關注。因應此關注，政府當局建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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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規例。小組委員會對政府的建議表示贊同，並就如何作出修訂提

出意見。本規例與小組委員會表示支持的《非應邀電子訊息 (修訂 )規例》
擬稿的版本相同。  
 
4.  本規例將於主體規例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已藉《〈非應邀電子訊息規例〉 (生效日期 )公告》 (2007年第
202號法律公告 )，指定 2007年 12月 22日為主體規例開始實施的日期。  
 
 
《儲稅券 (第 4系 )規則》 (第 289章，附屬法例A) 
《 2007年儲稅券 (利率 )(第 6號 )公告》 (第 226號法律公告 ) 

 
5.  政府當局藉此公告，將在 2007年 12月 3日或該日後發出的儲稅
劵的利息的年利率定為 2.3333%。因應此新利率，《儲稅劵 (利率 )(綜合 )
公告》 (第 289章，附屬法例B)的附表現作出相應修訂。  
 
6.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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